
 

補 辦 編 定 流 程 表 

補辦編定 

新登記土地 遺漏編定 

由各地政事務所主辦轉縣府核定 

檢附文件如下： 

1.異動、編定清冊。 

2.1/1200、1/4800 分區編定圖。 

3.地籍圖。 

4.土地使用現況照片。(山坡地可利用限度查定

為宜農、宜林或加強保育地者除外)  

5.其他文件。(如興辦事業計畫核准文件、會勘

紀錄等) 

縣府核准 

法令依據： 

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

作業須知九（二）編定原則表及說明。 

1.依使用現況。 

2.未經依法核准使用，按主要用地編定。 

3.不許依現況編定，按主要用地編定。 

各地政事務所函送異動、編定清冊供本府備查。 

1 份歸檔案科。 1 份存府內使用編定清冊。 


